合格教師申請補助新南向友好國家學校任教計畫
108年度海外臺灣學校教師甄選報名表
	姓名
	中文
	性  別
	
	（相片黏貼處）

	
	英文(同護照)
	
	
	
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
	婚姻
	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兵役
	
	

	電話
	
	E-MAIL
	

	Line ID
	
	地　址
	

	學歷
	畢業學校
	系所
	修業起訖年月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修習學分情形
	教育
學分
	修習學校
	
	修習
學分數
	
	證書
字號
	

	
	專門
學分
	修習學校
科目名稱
	
	修習
學分數
	
	證書
字號
	

	教師登記
或
檢定情形
	種類
	科目
	登記機關
	登記日期
	證書字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教學經歷
	服務學校
	職稱
	服務期間
	服務年資
	離職原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請任教學校
(可複選2所學校)
	·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
	志願順序
	·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

	
	· 印尼泗水臺灣學校
	
	· 印尼泗水臺灣學校

	
	·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
	
	· 馬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

	
	· 越南胡志明臺灣學校
	
	· 越南胡志明臺灣學校

	證件
繳交自我檢核
	以下證件皆為彩色掃描電子檔

	
	01.□教師甄選報名表(中文)
02.□自傳
03.□中英文畢業證書
04.□各該科中英文合格教師證
05.□戶籍謄本
06.□服務證明書(初任教師免付)
07.□護照首頁
08.□護照(首頁彩色掃瞄電子檔)
09.□個人照片（正面，貼於報名表上)
10.□一般勞工健康檢查(檢附公立醫院最近3個月健康檢查紀錄)

	填表人
	[bookmark: _GoBack]（簽名）
	填表日期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審查意見
	□資格符合
	審查人
	

	
	□資格不符
	
	

	注意事項
	請先填妥並簽章，報名時請依序繳交證件紙本及彩色掃瞄電子檔。



